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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協助中小企業赴新南向國家投資

融資信用保證要點第九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九、信用保證停止受理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本

項保證停止受理申請： 

(一)辦理期限至一百

十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 

(二)保證融資總金額

達新臺幣二百億

元。 

(三)逾期保證餘額加

計代償餘額達新

臺幣二十億元。 

九、信用保證停止受理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本

項保證停止受理申請： 

(一)辦理期限至一百

十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二)保證融資總金額

達新臺幣二百億

元。 

(三)逾期保證餘額加

計代償餘額達新

臺幣二十億元。 

配合政府政策，

延長辦理期限。 

 


